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公开招聘
法律顾问助理公告

根据工作需要,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法律顾问助理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岗位及人数     
港北区司法局法律顾问助理1名。
二、招聘条件
（一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具有良好的品行；（二）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；
（三）责任心强，工作有热情，职业道德良好；
（四）年龄要求20周岁以上，40周岁以下；
（五）须获得法学本科以上（含）学历，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，熟悉电脑基本操作（优先录取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）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参加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公开招聘法律顾问助理的报名：现役军人；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；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；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；其他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人员。
三、招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
[bookmark: _GoBack]报名时间和方式：2026年6月15日—6月21日，本次招聘实行现场报名和网上报名。
1.现场报名：请应聘者自行下载《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招聘法律顾问助理报名登记表》，如实填写一式两份；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，2张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，到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办公室（港北区行政中心B区412室）（报名时间：上午8:00—12:00，下午15:00—18:00，双休日、节假日不接受现场报名）。
2.网上报名：请应聘者自行下载《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招聘法律顾问助理报名登记表》，如实填写；并将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扫描件和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，发送到港北区司法局的电子邮箱：gbsf4258055@163.com，邮件标题及附件文档名统一格式为：姓名+应聘法律顾问助理。
3.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等请在面试时提供原件备查。
应聘者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将取消聘用资格，所有责任由应聘者自负。
（二）资格审查
审查报名人员的专业、学历、学位以及其他资格条件等是否符合岗位基本要求，确定通过资格审查的名单。
（三）面试
采用单独面试办法，具体面试时间、地点以电话约定为准。如不按规定时间参加面试的，视为放弃面试资格。
（四）聘用
根据面试结果择优聘用，由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与聘用人员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签订《聘用合同》。新聘用人员试用期1个月（工资待遇不变），试用期满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，不合格的解除聘用。
四、工资待遇
法律顾问助理每月工资3500元（含单位、个人五险）。
本公告未尽事宜，请联系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办公室，咨询电话：0775-4258055。

附件：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招聘法律顾问助理报名登记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15日
1

